
这些都是我们忽视中国对外关系法的作用及其作为中国法律体系当然组成部分的主要原因。

四、中国国际法学必须是中国法学体系的不可替代、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中国法律体系的组成相对应 , 一个完整的中国法学体系也可分为中国国内法学和中国对外关系

法学 (或者可用更具包容性也更常用的 “中国国际法学 ”概念来指称 )。所谓中国国内法学 , 是指以

研究中国国内各部门法为内容的法律科学。而中国国际法学 , 则是指以研究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关

系中具有约束力的原则、规则和制度为内容的法律科学。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开展 , 中国的国际法学

的研究工作日益得到重视。实践将告诉我们 , 中国国际法学必须是中国法学体系的不可替代、不可分

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者简介 : 徐崇利 (1966 - ) , 男 , 浙江平阳人、厦门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 法学博士。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与法学体系的构建 :
对国际法虚位以待 ?

徐崇利

(厦门大学 法学院 , 福建 厦门 361005)

我们似乎可以笼统地认同 , 中国依法治国中的 “法 ”既包括国内法 , 也包括国际法。但是 , 如

果精确地得出国际法也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一部分这样的结论 , 则值得怀疑。

众所周知 , 国际法是 “西方文明 ”的产物 , 现代仍然基本上是西方国家主导的 “游戏规则 ”。改

革开放之前 , 基于当时意识形态对立的现实 , 中国作为一个 “体制外国家 ”, 曾对传统的国际法提出

强烈的挑战 , 扮演着一个激进的革命者角色。改革开放初期 , 中国开始成为一个 “体制内国家 ”, 虽

主张对现行的国际法进行改良 , 但因实力还有待提高 , 难有大的作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 , 中国作

为一个大国迅猛崛起 , 然而 , 当前中国对国际法的影响力仍然有限 , 现行国际法还远称不上具有

“中国特色”。

一国的实力决定其对国际法影响的大小。国际法具有利益和价值两大维度 , 与前者相对应的主要

是一国的硬实力 , 而与后者相对应的则主要是一国的软实力。就中国而言 , 现时存在着软硬实力严重

失衡的状况 , 其结果是 , 崛起中的中国虽然可以快速增长的硬实力影响国际法律过程中的利益分配 ,

但在另一方面 , 终因中国软实力不足 , 无法有效地影响国际法律过程中的价值判断 , 从而难以动摇西

方国家主导的现行国际法的文化根基。按照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 , 价值观的作用不但明显地体现在

一些具体的国际法律领域 (如国际人权法 ) , 更主要的是可以建构国际法的基本形态 , 进而框定国际

法律过程中利益分配的大势。由此 , 只有不断地提升中国的软实力 , 才能从根本上培育和光大国际法

中的中国元素。然而 , 这是一个需要长期努力的过程 , 因为中国的意识形态、政治、经济、社会制

度、发展模式和文化传统等软实力构成要素无不具有独特性和稳固性 , 其输出不易。在此过程中 , 过

分强调中国“特色 ”,而不是“普世 ”式样 ,反而可能会使中国陷于孤立 , 不利于自己软硬实力的发挥。

每个国家的学者研究国际法可能都有自己的立场 , 在学理上形成一些与他国学者不同之处 , 实乃

常态 , 中国学者亦是如此。然而 , 如将之上升到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体系一部分这样的高度 ,

自应非常慎重。

国际法的基本研究方法有二 : 一是 “规范性研究 ”, 即采取一种理想主义的视角 , 探讨国际法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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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如何 ; 二是 “解释性研究 ”, 即以一种现实主义的视角 , 分析国际法实际如何。如上所述 , 当今国

际法仍由西方国家主导 , 与中国的价值和利益具有相当大程度的非相合性。显然 , 在 “解释性研究 ”

方法下 , 立基于现行的国际法 , 无论中国学者怎样从本国的立场出发进行学理解释 , 都无法建立有中

国特色的国际法学。在国内层面 , 恰恰因有中国特色法律体系之存在 , 才有构建中国特色法学体系之

可能。当然 , 如果中国学者独尊 “规范性研究 ”方法 , 抛开国际法之实然 , 只专注于其应然 , 那么 ,

确有建立 “中国特色 ”国际法学的可能。我们认为 , 对国际法研究 , 采取规范性的方法当然是必要

的 , 否则 , 理论就会迷失方向和目标。然则 , 过犹不及 , 如果脱离国际社会现实 , 过高标举这种理想

化的研究方法 , 就有可能会蜕变成为对国际法的一种 “乌托邦式 ”的思考。可见 , 中国国际法学应

坚持 “解释性研究 ”为主 , “规范性研究 ”为辅的进路。在国际法学说史上 , 实证法学派最终取代自

然法学派成为国际法的主流方法 , 就印证了因循这一进路的必要性。

国际法学不是文学和艺术 , 不能套用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 ”之法则。在国内层面 , 学理只要能

够影响本国的立法者或执法者 , 即生实效 ; 而国际法律过程不是任何一个国家所能单独控制的。因

此 , 一国的国际法理论只作用于本国的决策者 , 仍然是不够的 , 其需要有广泛的国际影响力。按照

《国际法院规约 》第 38条的规定 , 只有各国公认的权威学说 , 才能成为国际法的辅助渊源。因而 ,

如果我们过度强调中国国际法学的本国特色 , 乃至形成一套其他国家学者无法读懂的话语体系 , 就有

可能使得中国的国际法研究走向闭锁 , 陷入 “自说自话 ”的窘境 , 从而丧失在沟通中影响其他国家

及其学者的功能。战后 , 美国耶鲁大学的一些学者曾倡导国际法的 “政策定向学说 ”, 并冠之以 “纽

黑文学派 ”, 但因该学说赤裸裸地为美国的霸权政策提供法理依据 , 以至难以为他国所接受。当下西

方国家的国际法理论则更多地以 “中性 ”的面目出现 , 以增强其普适的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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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共识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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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各位前辈和专家 ! 我非常荣幸参加这次会议。由于我的专业限制 , 我所做的学术总结肯定有

不全面、不准确的地方 , 请大家原谅。我想从两个方面进行总结 , 第一是讨论后形成的共识 ; 第二是

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一、讨论后形成的共识

从总体上讲 , 我们的讨论既有宏观层面的 , 又有微观层面的 , 大家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

设道路、法律体系、法学体系等问题作了深入、热烈的讨论。讨论的关键词集中在 “中国特色 ”、

“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法律体系 ”、“法学体系 ”等问题。在这些讨论中 , 我们可以得出以下

共识 :

第一 , 中国的法治建设道路确有其独特性 , 其经验应该及时加以总结 , 这是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法治理论的基本手段和前提。因此 , 大家基本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道路 ”这样的提法。

第二 , 我们在提炼中国的法治经验时 , 既要从中国的实践和实际出发 , 又要有世界眼光和国际视

野 , 不能排除西方国家法治方面的先进经验 , 包括国际法方面的经验。只有形成良性互动 , 中国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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